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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 年 3 月 28 日下午 3:10 

貳、地點：本校第三會議室 

參、主席：林代理校長田壽                      記錄：陳文正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伍、校長報告 

     一、校長簡報有關百年校務評鑑事宜(略)。 

     二、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00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十四次會議中遴選陳惠邦教授為本 

         校第二任校長。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計畫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為促進國(市)立教育大學加強合作、整合資源、追求卓越，以提升國際競

爭力，五所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擬整合成立「臺灣教

育大學系統」。 

二、 計畫書草案由屏東教育大學及台中教育大學為主，其他教育大學配合草

擬，並於 99年 11月 30及 100年 3月 11日向教育部長簡報後修正。100

年 3月 11日會議紀錄如附件一(pp.4-12) 

三、 計畫書草案詳電子檔(3/22以 email傳送各委員在案)。 

四、 本校是否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自教育部核准本計畫書起至 100

年 12月 31日止，與參與系統之大學共同分擔經費籌組成立系統委員會；

於 101年至 103年期間，執行系統組織、人力、財務等之制度與運作，發

展學術與人才培育之特色，統合行政、教學與研究資源，104年進行系統

運作績效評估，以系統之自我、外部評鑑與考核以及系統內各大學加入系

統後之相關措施與計畫績效成果，做為系統第三階段（105 年 1 月 1 日

起），規劃實質整合成一個有實質權責、有效率與效能之大學系統之執行

或系統調整之依據。請討論決議。 

決議：一、本案經出席委員投票結果如下：同意加入 27票、不同意加入 19票、 

          廢票 2票。 

           二、本校同意加入「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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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案由：為加強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陣容，秘書室特簽請校長遴選校外委員一名，

詳如說明三，提  請同意。 

說明： 

一、 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

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但校外專業人士開會時得酌支出席費。」規定辦理。 

二、 本次通過之委員，因係與 99.5.24校務會議同意聘任之委員（聘期 99.6.1 - 

101.5.31）同屆，致聘期自校務會議同意起至 101年 5月 31日止。 

三、 本次經校長遴選之校外委員林其昂教授學經歷如下： 

現職：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學歷：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經濟學系博士。 

領域專長：永續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國際經

濟法、國際環境法。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9條條文及本校教師著作(作品)外審意見

表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年 1月 13日本校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審議在

案。 

二、 教育部學審會於 100年 3月 16日臺學審字第 1000044167號函再次修正人

文社會類科、理工醫農等類科及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審查意見表，擬

併案修正後提校教評會核備。 

三、 本校教師著作(作品)外審意見表修正如附件，僅以各類別之教授職級之著

作(作品)外審意見表為範例，其餘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職級均比照修

正。 

四、 本案為維護教師權益，擬配合教育部政策追溯適用於最低一級教評會於

99年 11月 30日後開會之系所，即開始適用此表單。 

五、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

件二(pp.13-20)，本校教師著作(作品)審查意見表(草案)如附件三(pp.21-30)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本校教師著作(作品)外審意見表」追溯適用於最低一級教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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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9年 11月 30日後開會之系所。 

 

提案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 條及第 11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99年 11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校教評會審

議在案。 

二、 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如附件四(pp.31-3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辦法之附表(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

標準表)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0年 1月 13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教評會審議在

案。 

二、 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行政服務，強化職務歷練，以提高行政效能及凝聚團

隊士氣，故修訂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標準表；本次修正重點為

該表評定項目「貳、服務方面」之「行政服務表現」(最高配分由原 8 分

增加至 10分)與「專業服務表現」(最高配分由原 8分降至 6分)之配分。 

三、 本表單適用於升等起資日為 101年 2月 1日之升等案(即為 100年 5月 30

日前送至各學院教評會審議之升等案)。 

四、 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標準表修正規定對照表、修正後全文如附

件五(pp.34-43)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評定標準表」適用於升等起資日為 101 

               年 2月 1日之升等案(即為 100年 5月 30日前送至各學院教評會審議 

               之升等案)。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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